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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新聞稿 

     發稿日期：109年1月16日 

     發稿單位：法官兼發言人 

     聯 絡 人：法官  程怡怡 

     連絡電話：02-28333822＃406 編號：109-003 

本院受理原告中國國民黨與被告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間有關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事件（106年度訴字

第1021號），經審理結果判決原告敗訴，簡要說明如下： 

一、判決主文要旨：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事實概要: 

原告是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黨產條

例」）所定義的政黨，被告認定原告在永豐銀行中崙分行（下稱「永

豐銀行」）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存款，依黨產條例規定應推

定為不當取得財產，且經調查發現原告於105年8月10日黨產條例公布

次日起，有自系爭帳戶提領或匯出多筆不明款項，並以帳戶存款申請

開立總金額達新臺幣（下同）5億2,000萬元，以臺灣銀行為付款人的

支票（俗稱「臺支」）10紙，開立方式可由任何人兌領，1紙並於同年

月30日兌現後迅速分匯至其他帳戶，因而認定有保全上述財產免遭脫

產的必要，於是依黨產條例第9條第4項規定，於105年9月20日核發兩

保全處分（下合稱「前處分」），其中一保全處分凍結系爭帳戶，另一

保全處分命受處分人臺灣銀行配合，針對未兌領的其他9紙支票（下

稱「系爭支票」）向金融機構提示請求兌領時，就各該支票所簽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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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向清償地的法院提存所辦理清償提存，並報被告備查。之後原告向

本院聲請停止前處分的執行，經本院作成准予停止執行裁定，被告對

該裁定提出抗告外，另於105年11月7日再基於相同法律依據及保全目

的，核發兩保全處分（下合稱「原處分」），其一命永豐銀行凍結系爭

帳戶（下稱「原處分一」）；另一命永豐銀行及臺灣銀行如遇提示兌領

系爭支票，應將各該支票所簽發金額，向清償地法院提存所辦理清償

提存，並報被告備查（下稱「原處分二」）。原告不服，向被告提起復

查，遭決定駁回，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理由要旨： 

(一)本院基於合憲性解釋原則，審查原處分所應適用的黨產條例相關

規定，認為尚無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第4項規定及憲

法上信賴保護原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禁止個案性立法、法

明確性原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與權力分立原則的確信，無庸

裁定停止訴訟，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1. 憲法上的法治國原則，不僅要求國家行為在形式上有法律依據的

「形式法治國」，還要求法治的實質內容，與自由民主憲法秩序

下各國家機關都應遵循的基本原則相符合，才符合「實質法治

國」的意義，才能避免極權勢力一旦取得政治權力後，通過法律

作為形式依據，侵害人民自由與基本權利，導致民主法治國家變

質為極權國家。但政治現實上，執政黨未釐清自己只是由部分具

有相同政治理念國民所組成的政治團體，不容與國家主體或國家

機關組織混淆，卻利用一時取得國家執政權力的機會，運用政治

權力通過相關法令，使執政黨與國家混淆不分，形成「以黨治

國」、「黨即國家」的威權統治體制，封鎖其他國民自由組成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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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競爭的機會，違反民主共和國原則、國民主權原則，也違反

平等原則，破壞「實質法治國」的憲法基本原則。 

2. 在威權統治體制下，執政黨不必藉民主選舉程序以實現其政治理

念，也違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的政黨本質。該時期政黨財源基

礎，除了黨費、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

其孳息（下稱「黨費等一般收入」），此等與國民政治意見表達有

密切關連的收入外，若透過形式上有效的法令，從國家獲取資

助，或在私經濟市場上經營事業享有特別優勢地位，或憑藉其他

人民或團體難以比擬的優勢地位，使第三人得以無償或顯不相當

對價取得財產，是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應維繫的平等原則與

政黨競爭公平原則，且其不正當累積取得的財產，可進而鞏固黨

國體系，不利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回復。當政治體制由威權統治

過渡至自由民主憲政體制，開放政黨競爭參與政治運作後，之前

不正當取得的財產，若仍由該政黨在未來繼續持有使用，不僅使

威權統治的惡害延續，也使各政黨間難以在機會均等的平等基礎

上公平競爭。我國政治體制的歷史發展，的確曾經歷威權統治時

期，黨產條例為落實實質法治國原則所應貫徹的政黨競爭公平原

則，健全民主政治，的確有必要以符合形式與實質法治國原則的

正當法律程序，對過往威權統治時期政黨不當取得的財產，進行

正當的調查、處理，以使國家政治體制的轉型過渡，符合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所應履行的正義理念。 

3. 政黨於威權統治時期參與違反實質法治國原則的法律制定，或在

取得財產時，就其財產取得違反政黨本質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等

情節應知悉甚明，並無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不符合信賴保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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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要件，故黨產條例回溯處理政黨於威權時期不正當取得的財

產，並不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所派生的法律不溯既往原則。 

4. 所謂個案性立法只是憲法保障平等原則的具體化，黨產條例以一

般抽象性特徵描述所應適用的「政黨」，為實踐立法目的所必

要，不構成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不違反平等原則，且現實上有

10個政黨符合此特徵，並非僅針對原告的個案性立法。 

5. 黨產條例對不當取得財產的定義，經本院依其文義、立法目的及

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之，其意義並不難理解，個案財產是否符合

該定義，一般受規範者也得以預見、判斷，並由司法審查加以確

認，所以不違反法明確性原則。 

6. 黨產條例第 5條第 1項規定，推定黨費等一般收入以外的財產為

政黨不當取得的財產，只是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要求掌有

財產取得相關證據資料的政黨，就違背一般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常

態的例外情形負舉證責任，證明該財產確屬正當取得。再者，同

條例第 9條第 1項前段規定，是為保全不當財產免遭政黨任意處

分脫產，才明定禁止處分經推定為不當取得的財產，並以同條項

但書兩款除外規定，平衡政黨對財產權的合理行使。又唯恐前述

法定禁止處分的效力，現實上仍可能因脫產而難以貫徹，故以同

條第 4項規定，授權被告得個案採取適當的保全處分。綜合而

言，此等規定為貫徹黨產條例的立法目的所必要，且對政黨的財

產權、政黨存續、自主性及從事政治活動自由等，並沒有造成過

度不合比例與違反平等原則的侵害。 

7. 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3項、第 4項規定，只是在突顯政府機關

組織事項的框架準則性規範，應遵守「國會保留」原則，立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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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藉由黨產條例第第 2條及第 3章將被告設於行政院下，享有獨

立委員會地位，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限制，並無原告所

稱違反憲法上開增修條文或違背權力分立原則的疑慮。 

(二)依黨產條例第9條第4項規定，當推定為政黨不當取得財產有遭隱

匿、轉移或滅失危險時，為保全法定禁止處分效力的必要，被告

得對特定財產為具體保全處分： 

黨產條例第9條第4項規定雖未明文規定被告得為該條項保全處分

的要件，但本於合憲性解釋及合目的性解釋原則，當推定為政黨

不當取得財產有遭隱匿、轉移或滅失的危險時，被告為保全法定

禁止處分效力的必要，就可以依黨產條例第9條第4項規定，對該

特定財產作成具體適當的保全處分。 

(三)被告作成原處分的程序並無瑕疵，且實體上是為保全推定不當取

得的財產免遭脫產危險所必要，並不違法： 

被告作成原處分的確有經委員會決議，且處分前也有給予原告陳

述意見的機會，並沒有侵害原告的聽審權，已符合正當行政程

序。再者，系爭帳戶內的存款餘額，並不是黨費等一般收入，應

依法推定為不當取得的財產，並禁止處分。而且經被告調查發

現，原告在黨產條例公布後翌日，開始頻繁提領、轉移系爭帳戶

內的資金，並開立可任意轉讓第三人兌領的系爭支票，依常情判

斷，足認原告已有隱匿、移轉系爭帳戶內財產而脫產之嫌，被告

對原告有利不利事項均已一併注意後，認定系爭帳戶內存款及系

爭支票確有保全必要，而作成原處分，經審查與黨產條例第9條

第4項規定意旨相符，也沒有原告所指摘違背職權調查原則、事

實認定錯誤、裁量濫用、違反客觀性義務等違法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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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原告之訴，除關於備位訴訟請求確認原處分一凍結處分違

法部分，違反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而不合法外，其餘之訴均無理

由，併予駁回。 

四、判決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6日 

五、合議庭成員：審判長法官張國勳、法官楊坤樵、法官梁哲瑋 

（本判決得上訴）  

 

 

 

 


